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碩士班修業辦法 

中華民國 90 年 1月 3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9月 22 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2月 10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9月 2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3月 3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9月 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國立臺北大學碩博士班章程及相關法規訂定之。 

 

第 二 條    凡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符合教育部認定之外國大學，各學系畢業，得有學士

學位或具有同等學歷者，經本系碩士班入學考試錄取，得入本系碩士班肄業。 

 

第 三 條    碩士班新生入學後，由該班導師輔導同學選修學分及課業諮詢，學生選課必須

經導師簽名。 

 

第 四 條    碩士班學生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但在職進修學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

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修業期限一年。 

 

第 五 條    本系碩士班畢業學分至少為四十二學分，分為基本必修學科、專門必修學科與

選修學科三類。新生於大學時期未修過「經濟學」、「統計學」、「財務管理」應

補修之，並增列英文能力畢業標準(如附件)。 

 

第 六 條    碩士班學生第一學年每學期至少應修習八學分。第二學年起每學期至少應修習

二學分。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由導師核轉系主任核可後斟酌增減修習學分。 

 

第 七 條    本系基本課程列於入學考試科目，凡入學考試成績未達均標者，必須補修。補

修及格後，其補修成績不計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學分；在未補修及格以

前，不得申請學位考試。 

 

第 八 條    學生修業至第一學年上課結束前(依學校行事曆)，應遴請指導教授，選定論文

題目，報請系主任核備。碩士論文計劃書發表時間於第二學年開學期初。 

 

第 九 條   碩士班學生撰寫論文更換指導教授，以一次為限，更換指導教授須先向本系提

出申請，必須取得前後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第 十 條   碩士班學生修業期滿且修畢規定課程與學分，通過碩士論文初稿發表，始得提

出正式論文口試。經學科及論文考試通過且達本系英文能力畢業標準後授與商

學碩士學位。碩士論文初稿發表於碩士第三學期正式上課日後三個月內舉行，



時間另行公佈。此外，系上相關活動同時列入考核項目，碩士生應參與系上相

關活動，無故未出席者，一次扣總成績十分。碩士論文初稿發表成績以七十分

為及格，及格始得提出論文參加正式論文口試。不及格者必須於下個學期重新

申請論文初稿發表。碩士論文初稿發表與正式論文口試時，研究生皆須提出論

文各乙冊，否則不得參與考試。本所所有專任教師，為碩士論文初稿發表之當

然委員。 

  

第 十一 條  碩士班學生之學位考試，以舉行口試為原則，必要時得舉行筆試。論文口試依

校方行事曆規定時間辦理。 

 

第 十二 條  碩士班學生論文口試須於口試前一個月由學生提出申請，且由論文指導教授提

出口試委員推薦名單(含指導教授三至五人)，其中校外口試委員須佔三分之一

以上，經系主任核定後聘任之。 

 

第 十三 條  碩士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１.碩士班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

一，累計兩次者，應令退學。(民國 93年 3月 25日第九次教務會議通過) 

2.修業年限屆滿，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3.學位考試不及格，不合重考規定者；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不及格者。 

 

第 十四 條  碩士班學生論文學位考試及格後，口試成績通知書必須於當學期結束前送達註

冊組，論文須於次學期註冊前繳交，否則次學期仍需辦理註冊，同時視為次學

期畢業。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須依相關法規辦理之。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英文能力畢業標準 

 

為求提昇本系碩士班同學之英文聽講能力，以利學生就業與進修，碩士班 (106學年起入學

之學生) 招生簡章中，增列下列規定： 

英語能力畢業標準：碩士班學生 (106學年起入學之學生)，需於畢業前，通過以下英語檢定

測驗其中之一，方可申請畢業。 

英語能力檢定項目 通過要求 

1. 國立臺北大學自行舉辦之全校英語能

力檢定 

通過檢定 

2.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中高級初試 

3. 托福 550 

4. 電腦托福 213(含) 以上 

5. 國際英語測試（IELTS） 6.0級 (含) 以上 

6. TOEIC  750(含) 以上 

7. IBT 網路托福 79(含) 以上 

註：若學生於畢業前未通過所列之英語能力檢定標準者，如 TOEIC已達

700分未至 750分，則須修習本系所開設一學期 3學分之「英語」選修課

程，方可畢業。 

 

 

 



 

托福考試與各類英語檢定成績對照參考 

 

TOEFL 
iBT 網路化測驗  

（Internet-Based Test） 

CBT 電腦化測驗  

（Computer-Based Test） 

PBT 紙本式測驗 

（Paper-Based 

Test） 

IELTS TOEIC GEPT 

Score 

Comparison 

120 300 677 9.0 900~990 優級 

114-115 280 650 8.0 850~900 高級 

100 250 600-603 7.0 800~850 中高級~高級 

79-80 213 550 6.0 700~800 中高級 

61 173 500 5.0 600~700 中級 

45-46 133 450-453 4.0 500~600 中級 

 


